
GB 1886.19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醛》第

1 号修改单编制说明 

 

一、修订背景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醛》（GB 1886.191-2016）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

发布，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 

第 1 项 范围 中涉及的本标准适用路线“以山苍子油或柠檬草油为原料经单离制得的、

或以异戊烯酸和异戊烯醛或脱氢芳樟醇为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的食品添加剂柠檬醛”，其中，

“以异戊烯酸和异戊烯醛”原料有误，以此两原料无法制得柠檬醛，应该以异戊烯醇和异戊

烯醛为原料。因此此次修改涉及编辑性内容，具体修改如下：“异戊烯酸”应该为“异戊烯

醇”，需要进行修改。 

二、修订内容 

1 范围 

将“本标准适用于以山苍子油或柠檬草油为原料经单离制得的、或以异戊烯酸和异戊烯

醛或脱氢芳樟醇为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的食品添加剂柠檬醛。”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以山

苍子油或柠檬草油为原料经单离制得的、或以异戊烯醇和异戊烯醛或脱氢芳樟醇为原料经化

学反应制得的食品添加剂柠檬醛。” 

三、征求意见情况 

暂无。       

四、审查情况 

   2021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食品添加剂专业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审查，审查结论为“通过审查”，具体审查意见和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标准名称 审查意见 修改情况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醛

（GB1886.191-2016）

第 1 号修改单》 

按照以下内容进行修改： 

1、文本中“本标准适用于以山苍子

油或柠檬草油为原料经单离制得

的、或以异戊烯酸和异戊烯醛或脱

氢芳樟醇为原料经化学反应制得的

食品添加剂柠檬醛。”修改为“本

标准适用于以山苍子油或柠檬草油

1、文本中已修改为“本

标准适用于以山苍子

油或柠檬草油为原料

经单离制得的、或以异

戊烯醇和异戊烯醛或

脱氢芳樟醇为原料经

化学反应制得的食品



为原料经单离制得的、或以异戊烯

醇和异戊烯醛或脱氢芳樟醇为原料

经化学反应制得的食品添加剂柠檬

醛。”； 

2、编制说明中“以这两个为原料做

不了柠檬醛”的表述修改为“以此

两原料无法制得柠檬醛。”并在编

制说明中说明此次修改涉及编辑性

内容。 

 

添加剂柠檬醛。”； 

2、编制说明中表述已

修改为“以此两原料无

法制得柠檬醛。”并已

经在编制说明中说明

此次修改涉及编辑性

内容。 

 

 

 

 

 


